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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第 26次 APEC汽車對話會議由越南貿易工業部主辦，於 2017

年 5月 10日至 5月 13日在河內召開。共有來自中國大陸、印

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俄羅斯、台灣、泰國、

美國及越南等經濟體的政府與汽車產業代表參加了本次會議。

同時印度汽車協會 SIAM (Society of India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也以受邀嘉賓的身份參加了此次會議。APEC秘

書處此次由秘書處計畫執行長 Mr. Pavel Bronnikov出席參加

此次會議。 

APEC汽車對話會議旨在加強區域內汽車企業貿易的便利性

及自由性並以加深不同文化背景下汽車產業間交流為目標之國

際會議。同時負責將亞太地區汽車企業訴求和建議匯總到各經

濟體的政府貿易相關部門。 

本次台灣代表團由工業局金屬機電組運輸工具科童科長建

強帶隊與交通部路政司劉科員信宏、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謝經理

昇蓉，以及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陳課長思豪等人共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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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包含雙邊會議及正式會議。因本次雙邊會議無涉台

灣議題，因此本屆我國代表團主要係參與正式會議討論。正式

會議議題著重各經濟體汽車市場、產業現況資訊分享與相關政

策報告及 APEC各項計畫進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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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團員及任務分工 

第26屆APEC汽車對話會議我國代表團成員，由工業局童科長

建強率領，名單如下； 

交通部路政司劉科員信宏 – 法規和道路安全議題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電動車運行推廣課陳課長思豪– 產業政策、 

市場進入、綠色能源車輛等議題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謝經理昇蓉–法規和道路安全議題 

 

圖 2-1代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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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會議剪影 

 

圖 2-3 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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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行程表 

 

第 26 屆 APEC 汽車對話會議： 106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12

日於河內召開。 

 

表 3-1 APEC 汽車對話會議議程表 

 

26th APEC Automotive Dialogue Agenda 

10-12 May 2017 

Ha Noi, Viet Nam 

 

 

Wednesday, 10 May 2017 

09:00 – 18:00 Bilateral Meetings 

 

Thursday, 11 May 2017 

9:00 – 9:20 Welcome Remarks – Deputy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Viet 

Nam, H.E Do Thang Hai 

9:20 – 9:30  Photo Opportunity 

 

9:30 – 9:45  Coffee Break 

 

日期 到達地點 行程 

5/10(三) 河內 出發: 台灣移動至河內 ; 向大會報到 

5/11(四) 河內 參加第 26屆 APEC汽車對話會議 

5/12(五) 河內 參加第 26屆 APEC汽車對話會議 

5/13(六) 台北 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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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 12:30 Item 1 Adoption of the Agenda (AD Chair) 

 

Item 2 CTI Update – Marie Sherylyn D. Aquia,  CTI Chair 

 

Item 3 Updates by the APEC Secretariat   – Mr. Pavel 

Bronnikov Program 

Director, APEC 

Secretariat 

3.1 AD Project Update  

3.2 APEC Collaboration System (ACS)  

3.3 AD Budget Report  

 

Item 4 Market Access 

4.1 Industry and Market Situation 

 China Automotive Industry Market Situation (China) 

 Japan’s Automotive Industry Market Situation 

(Japan) 

 Korean Automotive Industry Market Situation (Korea) 

 Malaysia - Industry Situ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Malaysia) 

 Russian Automotive Industry - Market Situation 

(Russ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Market (USA) 

 Viet Nam Automotive Industry Market Situation (Viet 

Nam) 

 Indian Automotive Industry Market Situation (S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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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New FTAs/Implication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the 

auto sector 

4.3 Tax Structures/Regimes 

4.4 New Automotive Policies/Regulations 

 4R2S, the Aftermarket Standards (Malaysia) 

 Concept of Estimating the Emissions of Vehicles in 

Operation (Russia) 

4.5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Auto Industry in the APEC 

Region  

Item 5 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5.1 APEC Project Updat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y Instruments on 

Promoting NEVs (China) 

 Compendium on Motor Vehicle-Related Taxes in APEC  

(USA) 

5.2 Automotive Regulatory Data Collection (USA) 

5.3 Standards Alliance (USA) 

5.4 Overview – effects of low fuel quality on vehicle 

components (USA) 

5.5 WP-29 update (USA) 

 

12:30 – 14:30 Lunch 

 

14:30 – 16:40 Item 6 Trade/Business Facilitation 

6.1 APEC Project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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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ndium of Automotive Business Regimes in APEC 

(Philippines) 

 

Item 7 Capacity Building 

7.1 APEC Project Updates 

 GSAS (GVC-SME Integration for the Automotive Sector) 

Project – Outcomes of the GSAS Workshop (Malaysia) 

 

Item 8 New Technology 

 New Automotive Technologies (USA) 

8.1 APEC Project Updates 

 APEC Roadmap for Electric Vehicles (USA) 

8.2 New Propulsion Technologies 

8.3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Connectivity  

8.4 Vehicle Cybersecurity 

16:40 – 17:00  Coffee Break 

17:00 – 18:00   Item 9 Meeting Plan of  AD 27 (AD Chair) 

Item 10 Organizational Issues (AD Chair) - Discussion on 

future AD hosting, chairing and budget. Members are invited 

to propose arrangements for moving forward. 

Item 11 Summary of Decisions (AD Chair) 

Item 12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List (APEC Secretariat) 

 

Friday, 12 May 2017 

9:00 – 12:00  Meeting Summary and Repor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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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內容 

一、 正式會議 

(一) 汽車對話會議主辦國代表開場致辭 

   2017年第 26屆 APEC 汽車對話會議主席是由越南工業

貿易部國際合作處處長 Mr Le Huu Phuc 主持擔任主席並開

場致詞。 

(二) CTI優先議題 

CTI主席報告及更新 2016年 CTI主要發展將著重在

WTO多邊貿易系統、茂物宣言(Bogor Goals)、亞太自由貿

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服務、下一世代貿易與投資問題及貿易程序簡易化等等項

目。CTI主席鼓勵汽車對話(AD)就現有工作，應與 CTI優

先項目具有一致性外，並朝向發展政策的目標進行規畫，

向 CTI、資深官員會議、部長級會議及領袖會議等提出政

策建言。 

(三) APEC秘書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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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C秘書處計畫主任向成員介紹了新 APEC協作系

統（APEC Collaboration System ACS）的啟動情況，並

鼓勵成員積極使用其各種功能，如留言板，聯繫人列表，

文檔提交頁面，有用的鏈接和活動日曆等。從 AD 27起，

成員只能通過 ACS提交會議文件（不再透過電子郵件提

交） 

(四) 市場現況及產業政策 

包含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美國

與越南等多個經濟體介紹該國汽車業現況及政策方向，

其中馬來西亞提到，日後在馬來西亞銷售的車輛將要求

配備 eCall裝置，日本及美國對此評論說，在實施本條

例之前，汽車製造商需要更多的交貨期才能達到要求且

其詳細要求也尚未確認。另外 SIAM也介紹了印度市場形

勢，稅收結構，貿易和汽車政策以及技術法規。 

(五) 馬來西亞 4R2S標準 

馬來西亞報告所推動的”4R2S後市場管理標準”

案，此係依循其 2014國家汽車政策(NAP 2014)所導入，

目的在於將國內車輛工業進行轉型，透過六個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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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進行整合以應對競爭持續增加的區域性及全球性工

業網絡。其中政策指出車輛後市場端管理的重要性，以

及 NAP聚焦於確保後市場端的服務已被強化。這些包含

費用的透明化、藉由適當程序及具熟練技能的技工所帶

來的維修及服務能力改善、備用零件的標準化。 

為了支持此 NAP 2014所倡議的策略，此 4R2S標準

被定位為引導車輛工業達成產品及程序品質最佳化、保

護使用者安全且是環保及商業上可維持的標準。 

此4R2S標準是賦予後市場端車輛零部件重新使用、

維修、重製、回收再利用、服務及備用零件計畫之資格

及標準化的工業標準。 

其中 4R標準是回收再利用部品的指導方針，用於發

展一重新使用、維修、重製或回收再利用零部件之管理

系統的程序。此可提供安全且適合的回收再利用或重製

的零部件給汽車使用者，同時有助於保護我們的環境。 

而 2S標準則是提供產業界在車輛維修各個環節一

個良好作業及維修標準之共通平台。其藉由一個受規範/

公認的車輛維修能力、完整的訓練及勝任的人員、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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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維修程序及正確的維修技術與材料提供汽車使用者

安全且適合的維修。 

此 4R2S標準已在 2016年 11月發布，且馬來西亞後

市場端產業正經由一個六個月計畫進行認可，藉由認可

機制以確保產業日復一日的作業都能符合 4R2S的標

準。 

(六) APEC計畫更新 

1.中國大陸報告其獲得 APEC經費資助的「政策對於新能源車

推動之影響」計畫的執行進度，其說明本案的研究已完成

且將在今年稍後舉辦一場研討會。計畫執行長提醒若將在

第 27屆汽車對話會議期間辦理此研討會，則鼓勵中國大

陸可跟同樣規劃在該時間辦理電動車推進藍圖研討會的

美國一起合作。 

2.美國報告有關 20個 APEC經濟體加上印度等國家的汽車稅

制分析研究之更新成果，其包含關稅、購置稅、擁車稅及

使用稅。此更新含括所使用的方法及所給予的假設條件，

並包含印尼與新加坡最近的車輛稅制改變內容。其亦包含

更正馬來西亞對於 Pickup的貨物稅以及印度對於商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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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口稅。儘管有這些更新的部分，對於此汽車稅制分析

研究的總體結果及結論並未有所改變。本案的總體結果計

有： 

(1)車輛稅制在各經濟體都不盡相同，但仍有一些明顯的相

似處及模式浮現。 

 可將所研究的經濟體分成三個等級(負擔較

高、負擔中等與負擔較低)，並主要是依照經

濟體的開發程度而定。 

 車輛方面的關稅在 APEC區域內從 0%到 100%

都有，且對很多經濟體仍是較大的影響。 

 稅賦對各經濟體的國內車輛市場組成有顯著

的影響。 

 貨物稅在 APEC區域內的汽車稅賦扮演特別重

要的角色。 

(2)WTO要求貨物稅必須是沒有差別待遇的稅賦種類。 

(3)大部分的 APEC 經濟體對於很多被視為推動目標的特定

科技都有稅賦優惠措施。基於績效的賦稅優惠措施，

更加直接的反應經濟體的核心目標，且相較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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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予以考量，且燃油價格的上漲明顯成為提高車

隊燃油效率的最佳手段。 

3.AD會議主席及韓國與日本的業界代表對本案的工作成果表

達感謝也鼓勵能在此領域更進一步。經濟體表示有興趣就

貨物稅的影響開展更多的工作，以及如同先前所同意的將

此分析結果提送至 CTI。此外，並建議可就 APEC區域內

對於環境友善車輛的稅賦優惠措施進行比較。 

4.美國業界希望其他經濟體予以協助以利照計畫的推進此分

析研究，並表示未能如先前所同意的在前次 CTI會議說明

本案在分析/事實方面的發現，但仍尋求在今年稍晚進行

的可能性，以及將事先請經濟體提供意見。 

(七) 汽車監管數據收集 

美國代表說明了由國家交通安全管理局國家統計與分

析中心（NCSA）管理的主要碰撞數據收集和評估方案。可以

通過其網站 www.nhtsa.gov獲取關於道路安全各個方面的

NCSA報告。 

(八) 標準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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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提供有關 ANSI和 AID(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之標準聯盟的相關訊息。此

標準聯盟旨在向發展中的經濟體提供能力建置援助，尤其是

與 WTO TBT協定的實施有關的部分。標準聯盟將在 SOM3期

間舉辦兩場研討會，一場是強化在 WTO TBT協定的監管專門

技術，另一場則是有關良好法規實踐。 

(九) WP.29更新 

美國摘要報告 UNECE WP.29的資訊更新及最近一次會議

(2017, 4/14~17瑞士日內瓦)的主要議程項目與達成的進展。

此更新內容包含電動車 GTR法規的發展狀況、GTR 13氫燃

料車輛法規的未來工作發展及行人碰撞保護法規(GTR 9)。

還包含自動車領域越來越受重視且計畫開展的摘要訊息。 

日本評論其一直積極推動在 1958協定修訂版中通過兩

項具體規定，包含不僅允許締約方適用 UNECE法規的舊版本，

而且還改變 UNECE法規的投票規定，自原先需三分之二締約

方投票修正為五分之四。此經修訂的協議將於今年生效。日

本希望這將鼓勵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新興經濟體積極參與法

規調和的活動，從而實現全球技術法規的一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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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新技術項目 

美國業界介紹了新型汽車技術（自主車輛，連接汽

車和網絡安全）的重要性。它認為沒有一種技術方法是

世界的解決方案，預計未來對各種新型推進技術的需求

也將日益增長。由於消費者需求，環境因素，獲取自然

能源，技術開發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特定推進技術的需

求因經濟而異。為了使最有效和最適當的技術出現，建

議政府的政策應該是“技術中立”。對於一個經濟來說，

確保發展新技術成功和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這也是至

關重要的。 

自動車輛、車聯網和網絡安全問題被引入亞太經合

組織。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各地，經濟體正在通過政府

的努力，學術研究，私人公司和公私伙伴關係，開發和

部署自動車輛和相關汽車技術。美國交通智能交通系統

（ITS）計畫的工作，開發了一個關注汽車標準和技術的

關聯車輛計畫，並製定了自動車輛計畫。 

美國強調了協調標準以盡量減少屬於同一範圍的標

準技術內容差異的重要性。強烈建議本區域經濟體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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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汽車協調協調論壇”（WP.29）參與。另外與自主

車輛和相關汽車技術的發展相關的是，越來越需要網絡

安全，並積極制定指導方針和最佳做法來解決車輛操作

系統的新潛在威脅。 

美國建議將新技術和汽車行業的未來納入所有未來

的 APEC AD議程。美國在接下來的亞太經合會提出了一

個研討會。菲律賓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支持美國的提

案。 

(十一) 電動汽車 

美國說明“電動汽車 Roadmap”的狀況。簡要概述

了先前第一個研討會針對目前的電動車市場和預測。該

次會議的重點是向參與者概述區域標準和條例以及來自

幾個經濟體的演講。這需要綜合評估該地區各種電動汽

車的環境和挑戰。 

下一次研討會計劃與 AD27一起舉行。重點將放在：

回收 - 如電池重複使用和再製造協議，網絡安全 - 駭

客預防，個人數據問題與自動車輛路由訊息，駕駛員訊

息，緊急救援協議，互操作性標準和 2和 3輪車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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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問題。鼓勵各經濟體積極參與下一次的研討會。 

(十二) 第 27屆汽車對話會議辦理規劃 

越南說明將在適當時候更新 AD27會議規劃。(初步

規劃預計今年 9月在胡志明市召開，不過尚待正式確認)；

另有關 2018年和 2019年 AD會議之主持和主辦經濟體，

因本次會議無共識，將留待 AD27時討論。 

二、活動集錦 

 

圖 4-1 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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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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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綜合結論 

本次會議中，各經濟體分享車輛產業市場概況，包含 2016

年生產、銷售成長及 2017年預期目標、FTA簽署進度以及聯合國

相關法規導入情形，讓各經濟體明瞭彼此車輛產業發展政策及未

來利基。其中馬來西亞於會中提出未來車輛發展 4R2S 目標(4R：

Reuse、Repair、Remanufacture、Recycle，2S：Service、Spare 

parts)，或許可與我國鼓勵車輛汰舊換新外銷出口政策鏈結並與

新南向政策做整體考量規劃。 

美國於會中報告各經濟體汽車相關稅率結構分析，並以不同

車型為例，採用關稅、貨物稅、持有稅及使用稅等 4項進行比較，

我國於各經濟體中排行皆屬中段，且分析發現如以 10年為期，

持有稅率為影響的關鍵；使用稅率反而影響幅度較小。其中日本

為持有稅率增長比例最高的國家，10 年此項稅率比例約佔 50%，

而我國則無太大變化。此項逐年提高車輛持有稅率的政策可提供

我國及 APEC各經濟體對於老舊車輛汰換管理之參考。 

美國另於會中報告 APEC區域內電動車發展藍圖，以連結 ITS

技術為基礎，車間(V2V)、車路(V2I)或車輛與其他設備(V2X)通

訊皆為發展趨勢，但前提是通訊協定統一制定為關鍵，提出電動

車輛發展計畫，集中開發、廣泛使用為原則，促進 APEC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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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輛發展。未來針對防護惡意入侵之安全性(Cybersecurity)

需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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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以下就會議結論，建議我國後續發展的事項： 

一、 APEC汽車部門對話會議是 APEC會員體政府部門及汽車產

業間重要之意見與經驗交流分享平台，對於會員體之汽車

產業發展及政策形成均有重要幫助與影響，絕大多數國家

之汽車產業主管機關、公會及業者均派員與會，建議未來

國內汽車公會和業者亦可派員參加與會，藉由交流及觀摩

以建立適合我國之汽車產業政策與方向並培養人脈探尋

可能商機。 

二、 東協國家在政府積極推動汽車零組件能量提升下，產值與

開發能量均有長足進步，建議我國車輛零組件業者持續加

強自我能量及提升市場競爭力，並持續觀察東協國家中小

企業的發展動向，以利制定因應策略。 

三、 新技術與新能源車輛已漸成各經濟體未來推動焦點，如何

連結 ITS技術，車間(V2V)、車路(V2I)或車輛與其他設備

(V2X)通訊皆為發展趨勢，但最大關鍵還是在於制定統一

通訊協定，以及防護惡意入侵之安全性(Cybersecurity)，

後續我國應持續關注並參與相關議題討論會議，俾利掌握

國際發展動態，協助我國廠商維持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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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檢附相關資料 

一、中國大陸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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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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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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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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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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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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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馬來西亞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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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俄羅斯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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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國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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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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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越南車輛產業現況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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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九、馬來西亞 4R2S簡報資料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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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政策對於新能源車推動之影響」簡報資料 



87 



8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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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美國有關「標準聯盟」說明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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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APEC經濟體汽車稅制分析研究更新成果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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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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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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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新汽車技術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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